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市直有关单位：

《九江市松材线虫病疫情严重乡（镇、场）重点管理办法》经市政府第 5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0 年 12 月 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九江市松材线虫病疫情严重乡（镇、场）重点管理办法

为全面贯彻落实《森林法》《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植物检疫条例》等有

关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完善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责任管理制度,切实提升我市

松材线虫病防控水平,现根据《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和《松材线虫病生态灾害督办追责办法》（林生发〔2019〕55 号）等精神，结

合我市实际,决定对松材线虫病疫情严重的乡（镇、场）实施重点管理。具体管

理办法如下：

一、重点管理乡（镇、场）的确定条件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列入松材线虫病疫情重点管理乡（镇、场）：

（一）新发生松材线虫病疫情,属未及时发现疫情,未在年度除治期内开展除

治,且病死松树超过 750 株的；

（二）发生松材线虫病疫情后,经过 3 年除治期仍未有效控制疫情,连续 3 年

发生面积和病死树双增长的；



（三）对松材线虫病疫木监管不严，一个年度内出现 3 起以上违法违规运输、

加工、经营和使用疫木及其制品事件的；

（四）工作中有对疫情隐瞒不报、弄虚作假行为的；

（五）国家、省或市检查发现严重问题的。

二、重点管理乡（镇、场）的确定程序

依据松材线虫病春秋季监测普查情况、发生情况、各级检查发现的问题、群

众举报或县（市、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指挥机构办公室的建议,由市重大林业

生物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进行综合评估,符合重点管理条件的,报市重大林业生

物灾害防治指挥部确定为重点管理乡（镇、场），并将重点管理乡（镇、场）名

单报市委组织部和所在县（市、区）党委、政府备案。

三、重点管理乡（镇、场）的管理措施

被确定为松材线虫病疫情重点管理乡（镇、场）的,由市重大林业生物灾害防

治指挥部办公室通报全市,一年内实行如下重点管理措施：

（一）松材线虫病疫情重点管理乡（镇、场）的松材线虫病第一责任人和主

要责任人,每季度定期以书面形式将整改情况报市重大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指挥部

办公室。

（二）确定为松材线虫病疫情重点管理乡（镇、场）的,扣除所在乡（镇、场）

在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中涉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内容的分值；责成所在县

（市、区）党委、政府取消其当年综合目标管理评先资格。

（三）松材线虫病疫情重点管理乡（镇、场）的松材线虫病党政主要负责人,

整改期间不能评先评优,不得进一步使用。



（四）市重大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指挥部视情况不定期派员对松材线虫病疫情

重点管理乡（镇、场）的整改情况进行督查并及时通报。

四、重点管理乡（镇、场）的整改要求

乡（镇、场）一旦被列为松材线虫病疫情重点管理对象,要认真查找松材线虫

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从加强

组织领导、强化队伍建设、严格疫情管控、加强宣传教育、提升防控能力、推进

工作进度、完善管理机制、健全应急机制等方面,全面加强松材线虫病综合防治

能力建设,提升防控水平。

五、重点管理乡（镇、场）的解除程序

（一）重点管理乡（镇、场）解除申报。确定为松材线虫病疫情重点管理的

乡（镇、场）,一年整改期满后,可向所在县（市、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指挥机

构申请解除重点管理。

（二）县级检查。接到申请后,由县（市、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指挥机构组

织人员,对照整改要求进行全面检查。达到整改要求的,报市重大林业生物灾害防

治指挥部组织评估；达不到要求的,督促其继续整改,直至整改到位。

（三）市重大林业生物灾害防治指挥部评估。在县级检查基础上,市重大林业

生物灾害防治指挥部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综合评估。评估合格的,解除重点管理；

不合格的,继续列入重点管理。


